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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泉教人〔2013〕52 号 

                                                                 

 

关于做好 2013 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各有关高校、市直各学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教

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和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

际，现就我市 2013 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严格认定范围和条件 

   各县（市、区）教育局要充分认识教师资格制度在把好教师

“入口关”的重要作用，完善并严格实施教师准入制度。要按照

法定条件、程序和权限开展认定工作，坚决杜绝擅自提高或降低

认定条件标准、随意变动法定的认定程序、超越管理权限认定教

师资格的行为。对申请人员提交的材料要逐一进行严格审查把

关，必要时应对申请人员的学历证书等进行真伪验证。对非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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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类专业的申请人员，要加强考察其思想政治表现、职业道德、

教育教学水平和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能力。要按照《福建省申请

教师资格人员体检标准及办法》以及闽教人〔2010〕43 号文、闽

教人〔2011〕6 号文等的要求，规范申请人员的体检工作。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学前教育发展的意见》（闽

政〔2010〕24 号）文件规定，从 2011 年开始，省教育厅采取有

效措施多形式、多渠道补充幼教师资，满足我省幼儿教育事业发

展需求。各市、县（区）转岗从事幼教工作的小学富余学科教师

和公开招聘的非学前教育专业的幼儿园新任教师，经过转岗培训

或岗前培训合格，取得省教育厅核发的转岗培训结业证书或岗前

培训结业证书，可按规定程序认定幼儿园教师资格。 

  二、受理范围 

  （一）户籍关系在本市或在本市民办学校（人事关系在本市

人事代理机构代理）工作的在职在岗教师； 

  （二）户籍关系在本市的社会人员； 

  （三）本市高校 2013 届应届师范类毕业生； 

  （四）户籍关系在本市的 2013 届应届非师范类毕业生； 

  （五）2013 年秋季只受理师范类。 

  三、日程安排 

  教师资格认定，全省统一实行网上申报，我市日程安排如下： 

  （一）网报时间 

春季：2013 年 5 月 9-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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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2013 年 10 月 17-21 日 

  （二）现场确认时间 

春季：2013 年 5 月 13-15 日 

   秋季：2013 年 10 月 21-22 日 

（三）体检时间 

春季：2013 年 5 月 18-19 日 

   秋季：2013 年 10 月 27-28 日 

（四）报送测试名单 

春季：2013 年 5 月 19 日前 

测试名单格式下载：http://www.qzedu.cn/jszg/csmd.xls  

  （五）教育教学能力测试时间 

春季：2013 年 5 月 25-26 日 

秋季：只受理师范类，不组织教育教学能力测试 

  测试办法及要求届时另行通知 

  （六）集中受理时间 

  春季：2013 年 5 月 28 日 

秋季：2013 年 10 月 30 日 

（七）领取证书时间 

  春季：2013 年 6 月 4 日   

秋季：2013 年 11 月 7 日   

四、网上报名流程 

  1.进入中国教师资格网（http://www.jszg.edu.cn）按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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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提示进入教师资格网上申报系统，根据系统提示填写报名信

息； 

  2.核对所填报名信息（申请人务必要填写正确的常用电子邮

箱，以备在遗忘登录密码时，通过电子邮箱找回密码）； 

  3.确认无误后提交报名信息（注意正确选择认定机构：申请

高级中学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和中等职业学校实习

指导教师资格请选择泉州市教育局，初级中学教师资格、小学教

师资格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请选择所在县（区、市）教育局）； 

  4.提交成功后，系统返回此次报名生成的报名号，请申请人

牢记报名所填写的姓名、身份证号、密码及报名号，这些资料是

以后修改报名信息以及现场确认时的重要查询条件； 

  5.申请人请牢记设定的登录密码，忘记登录密码不能登录的

责任自负，如确实需要重新设置登录密码的，须申请人本人持身

份证到教育局现场办理。 

  6.请申请人自行填写并打印“报名号及现场确认信息”、“申

请表（请用 A4 纸双面打印后本人在指定处签名）”、“思想品

德鉴定意见”表，并交相关部门盖章； 

  7.报名结束以后，请点击“退出”按钮关闭报名页面，以免

信息被他人更改，给申请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8.在“中国教师资格网”（http://www.jszg.edu.cn）下载

相关电子文档并如实填写、打印。 

  五、网上报名现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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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正确选择，有疑问请向相应确认点咨询 

  （一）现场确认点 

  1.鲤城区教育局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行政服务中心教育局窗口（打锡街 157

号） 

  联系电话：0595-22138822 

  2.丰泽区教育局 

  地址：泉州市津淮街东段丰泽区公务大楼主楼三楼 203 

  联系电话:0595-22508503 

  3.洛江区教育局 

  地址：洛江区万安开发区洛江区政府办公大楼后楼二楼教育

局组织人事股 

  联系电话：0595-22633310 

  4.泉港区教育局 

  地址：泉港区行政服务中心二楼教育局窗口 

  联系电话：0595-27726056 

  5.晋江市教育局 

  地址：晋江市梅岭街道万达广场旁 

  联系电话：0595-85660287 

  6.石狮市教育局 

  地址：石狮市行政服务中心教育局窗口 

  联系电话：0595-83051239、88877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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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南安市教育局 

  地址：南安市区成功街新华大厦 8楼 807 室 

  联系电话：0595-86367818 

  8.惠安县教育局 

  地址：惠安县螺城镇瑞安街 

  联系电话：0595-87387040 

  9.安溪县教育局 

  地址：安溪县凤城镇新安西路北侧 2号（三十六米大街新华

书店楼上 4楼组织人事股） 

  联系电话：0595-23232412 

  10.永春县教育局 

  地址：永春县桃城镇城东大街 122 号 

  联系电话：0595-23880266 

  11.德化县教育局 

  地址：德化县凤池街 69 号 

  联系电话：0595-23512671 

  12.泉州市台商投资区社会事业局 

  地址：泉州台商投资区行政服务中心大楼 8楼 

  联系电话：0595-27398852 

  13.泉州师范学院学生处（受理本校 2013 届应届毕业生） 

  地址：泉州师范学院东海校区学生活动中心 102 

  联系电话：0595-22919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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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现场确认申请人应携带以下资料： 

  （1）《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2份(A4 纸正反打印)； 

  （2）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3）符合相应条件的学历证书原件、复印件（国民教育系

列，第二学历须提供《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

http://www.chsi.com.cn 学历认证）（2013 届应届毕业可暂用

就业推荐表代替学历证书，领取教师资格证书前必须提供毕业证

书原件及复印件）； 

  （4）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复印件（语文科要求

二级甲等及以上，其它学科要求二级乙等及以上）； 

  （5）思想品德鉴定表 1份（民办学校教师须由人事代理机

构审核盖章）； 

  （6）申请认定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还应提交

与申请任教学科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或者工人技术等

级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 

  （7）非师范教育专业毕业的申请人，必须补修“教育学、

心理学”（简称“两学”），所提供的合格证书必须是由我省自

考办出具并验印的“教育学、心理学考试合格证书”，或 2002

年 8 月前由我局认可的“两学”培训合格证书； 

  （8）体检表 1份（暂不提供，确认点在现场确认后统一组

织到符合认证要求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体检并入档）； 

  （9）非师范专业或师范类更换学科的申请人需提供教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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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表（暂不提供，测试后入档）； 

  （10）户籍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面向社会人员及非师范

类 2013 届应届毕业生申请教师资格用）； 

  （11）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的人员除提供上述基本材料外，

还应提交相应学历层次教育教学实习合格成绩证明原件和复印

件一份。 

  （12）提交照片 

  申请人在网上申报时须提交申请人本人近期正面免冠电子

照片，照片宽 114 像素，高 156 像素，文件大小不超过 20k，jpg

格式；电子照片须是与教师资格申请表、教师资格证书上粘贴的

照片同一底板。提交本人正面半身免冠彩色近照一寸和二寸各二

张（粘贴认定申请表二寸二张，粘贴体检表一寸一张，办理教师

资格证书一寸一张）。 

  （三）整理要求 

  1.所有复印件统一用 A4 复印纸，只需复印正面，即与本人

有关的那一面，并由单位现场确认点工作人员签字和加盖单位公

章。 

  2.各申请人按材料清单所列顺序整理，并将第 2-7 项材料装

订成册。每人材料装入一个档案袋（原件另行装袋），档案袋封

面注明申请资格类别、申请人和工作单位。原件应按申请人的顺

序收齐，现场确认机构验证后即退回。 

  3.各县（区、市）教育局受理并送我局认定的，应在《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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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认定申请表》封面加盖县（区、市）教育局公章。 

  4.复印件统一用 A4 纸按封面的证明材料顺序装订好。 

  各县（区、市）教育局应于春、秋两季各受理一次教师资格

认定申请，认定计划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确定后向社会公布。各

地在开展教师资格认定工作之前，要积极做好宣传和准备工作，

通过当地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广泛宣传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程

序和时间安排。 

 

附件：福建省教育厅关于教师资格制度实施有关政策说明  

 

 

 

        

                          2013 年 4 月 22 日 

                 

 

 

 

 

抄送：省教育厅人事处，泉州市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处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3 年 4 月 2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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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教师资格制度实施有关政策说明 

  

一、关于学历条件  

  1、教师资格认定的有效学历是指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认可

的国民教育系列学历。 

  2、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学历，不能作为认定幼儿园教师资格

的合格学历。中等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学历，不能作为认定小学教

师资格的合格学历。高中毕业学历不能作为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

格的合格学历。 

  3、取得"小学教育"专业专科及以上毕业学历的人员，只能

申请认定小学教师资格；取得"幼儿教育"专业专科及以上毕业学

历的人员，只能申请认定幼儿园教师资格。 

  4、大学专科毕业后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人员，申请认定

高级中学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高等学校教师资格，

可视为具备合格学历。 

  5、在国外取得的学历，通过国家有关学位（学历）认证机

构的学历鉴定,可作为认定相应教师资格的合格学历。 

  6、取得两个以上大学专科毕业证书的，不能等同于大学本

科毕业学历，不能作为本科学历申请认定教师资格。 

  7、关于高等学校 1970-1976 年入学的大学普通班毕业人员

学历问题，在教师资格认定时，原则上与评聘专业技术职务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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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相一致,即按其毕业的学校专业在 1977 年恢复高考时办学层次

确定。 

  二、关于师范教育类专业的界定 

  师范教育类专业是指各级师范院校或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批准的其他大中专院校开设的，以培养培训教师为目的，并按照

教育部颁发的师范教育教学大纲、教学计划进行授课的师范专

业。要特别注意的是，个别的综合类院校有开设师范教育类专业

（师资班），师范院校也有开设非师范教育类专业，要以上述的

标准界定是否为师范教育类专业，而不能单纯凭学校的类别来界

定。在实际工作中，区别师范教育类专业与非师范教育类专业，

可看其课程设置上是否开设了教育学、心理学和教育教学实习等

课程。 

  三、关于教育学、心理学要求  

  1、关于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人员 

  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的人员申请认定教师资格应参加教

育学、心理学的补修和考试，并取得合格成绩。具备下列条件之

一的，可免予参加教育学、心理学课程的补修和考试。 

  （1）通过国家自学考试已修学师范教育类专业相应学历层

次的教育学、心理学课程，并取得考试合格成绩的； 

  （2）2002 年 8 月前，已取得由各设区市教育行政部门认可

的"两学"培训合格成绩的； 

  （3）已参加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修学高等教育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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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心理学课程并取得合格成绩的，目前暂可免予高等教育

学、高等教育心理学的补修与考试； 

  （4）高等学校拟聘任副教授以上教师职务或者具有博士学

位的。 

  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人员在学期间取得的教育学、心理学

成绩，不能作为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免试依据。 

  2、关于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人员 

  （1）申请认定高级中学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

的人员，若第一学历为全日制师范教育类专业专科毕业、第二学

历为非师范教育类本科专业毕业的，可免修教育学和心理学，但

应参加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 

  （2）取得师范教育类专业专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员，申请认

定幼儿园教师资格、小学教师资格，如不能提交小学（儿童、学

前）教育学和心理学合格成绩的，应参加相应层次的教育学、心

理学补修和考试。 

  四、关于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要求  

  1、下列人员申请认定教师资格，应参加由相应教师资格认

定机构组织的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 

  （1）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的； 

  （2）专科学历为师范教育类，但本科及以上学历为非师范

教育类专业的人员，申请认定高级中学教师、中等职业学校教师

和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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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申请认定教师资格时，连续 5年（含 5年）以上未从

事教育教学工作的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的； 

  （4）申请任教学科与所学专业不一致的； 

  （5）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认为需要参加测试的其他人

员。 

  2、测试工作根据省教育厅制定的《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

力测试标准及办法》进行。对申请人员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

的考察，主要通过面试、试讲等方式进行。重点考察申请人的仪

表仪态、行为举止、思维能力以及口头表达能力；知识水平和运

用教育学、心理学等理论解决教育教学和学生管理中实际问题的

能力；实现教学目的、组织课程实施、掌握课程内容、运用教学

语言和教学资源等能力，使用普通话提问、板书和讲解的技巧。 

  3、高等学校拟聘任副教授以上教师职务或具有博士学位的

人员，可免于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 

  五、关于普通话水平要求  

  1、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人员，普通话水平应达到国家语言

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二级乙等及

以上水平，其中语文教师和对外汉语教学教师应达到二级甲等及

以上水平，普通话语音教师应达到一级乙等及以上水平。 

  2、1954 年 1 月 1 日以前（不含 1954 年 1 月 1 日）出生的人

员，以及高等学校拟聘任副教授以上教师职务或具有博士学位的

人员，可免于普通话水平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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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关于体检要求  

  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人员，应按《福建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

体检标准及办法》规定，在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指定的二级甲等（县

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体检合格。 

  七、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应提交的基本材料 

  1、由本人填写的《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一式二份； 

  2、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一份； 

  3、学历证书原件和复印件一份； 

  4、《福建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表》原件； 

  5、《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和复印件一份； 

  6、《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原件； 

  7、教育学、心理学课程考试合格成绩证明原件和复印件一

份； 

  8、近期一寸半身正面免冠彩色照片一张。 

  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的人员除提供上述基本材料外，还应提

交相应学历层次教育教学实习合格成绩证明原件和复印件一份。

高等学校拟聘任副教授以上教师职务或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员，申

请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应提供相应证明原件和复印件一份。 

  八、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及其权限 

  幼儿园、小学和初级中学教师资格，由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

者申请人任教学校所在地的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认定。高级中学教

师资格，由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申请人任教学校所在地的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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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后，报上一级教育行政部门认定。中等职业学

校教师资格和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由申请人户籍所

在地或者申请人任教学校所在地的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后，报

上一级教育行政部门认定或者组织有关部门认定。高等学校教师

资格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认定；依法接受委托进行教师资格认定

的普通高等学校，负责认定本校在职人员或拟聘人员的高等学校

教师资格。 

  教师资格认定权限是根据教师资格种类区分的，按属地化原

则认定，与学校行政隶属关系没有关联。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

有不同的认定权限，各地应严格按照各自的认定权限开展认定工

作，不能越权认定。 

  九、其他问题  

  1、因学校调整、合并等原因，需要具备其他类别教师资格

的人员，应按照规定及时申请认定与其新的教学岗位相应的教师

资格。 

  2、申请人可以申请认定多种教师资格，但一次只能申请认

定一种教师资格。 

  3、《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中"申请任教学科"栏，一般只

填一个学科，在职教师所填学科原则上与其任教学科相一致，社

会人员所填学科名称原则上应与所学学科相一致。 

  4、教师资格证书在全国范围内不受地域的限制，具有普遍

的适用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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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由申请人户籍所在地街道办

事处、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工作单位出具，应届毕业生由其毕业学

校出具。 

  6、通过教师资格认定的应届毕业生领取《教师资格证书》

时，应向相应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出示毕业证书原件和复印件一

份。 

  十、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认定 

  1、成建制独立设置的广播电视大学中从事高等教育教学工

作的人员，可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在广播电视大学分校

以及工作站（辅导站）中未从事高等教育教学工作的人员，不能

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 

  2、高等学校中从事少数特殊专业（如舞蹈、烹饪、民航等）

教育教学工作的人员，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的学历要求,

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可以适当降低。 

  3、公办高等学校编外长期聘用教师、民办高等学校教师申

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除具备《教师资格条例》等规定的条

件外，还应具备下列条件： 

  （1）工资关系在现任教学校，人事档案在现任教学校或人

才代理机构； 

  （2）系统讲授 1门以上学校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且在现

任教学校的教学时间满 1年以上； 

  （3）与现任教学校签订 1年以上聘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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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提供现任教学校出具的思想品德鉴定和无犯罪记录证

明。 

  4、高等学校附属医院临床教学人员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

资格，除具备《教师资格条例》等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具备下列

条件： 

  （1）由学校人事部门纳入学校教师管理； 

  （2）系统讲授 1门以上学校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 

  5、辅导员申请认定高校教师资格可按照其所学专业或思想

政治教育学科给予认定教师资格。 

  十一、其他未尽事宜,按照《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

《<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的规定执行。 

 

 

 


